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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认定工作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精准资助，公平合理地分配资助资源，确保落实《山东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办法》鲁教财发（2019）1号文件精神，确保我校资助政策有效落实，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所称经济困难学生，是指我校就读的、其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其间学习、生活基本技能支出的学生。
第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一）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平。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以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为主要认定依据，认定标准和尺度要统一，确保公平公正。

（二）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既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体系，进行定量评价，也要通过定性分析修正量化结果，更加准确、全面地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

（三）坚持公开透明与保护隐私相结合。既要做到认定内容、 程序、方法等公开透明，又要尊重和保护学生隐私，严禁让学生当众诉苦、互相比困。

（四）坚持积极引导与自愿申请相结合。既要引导学生如实反映家庭经济情况，主动利用国家资助完成学业，也要充分尊重个人意愿，遵循自愿申请的原则。

第二章 组织机构与职责
第四条 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资助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领导和监督。

组长：王文科
组员：张  健 孙左峰 刘栋梁 卢  聪 王永超 王保强 魏  进 
郑  晓 孙丽霞 胡延娟 董兆峰 
第五条 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学生资助工作班级评议小组 
以班级为单位成立评议小组，班主任为组长，包含学生代表三名、家长代表两名、任课老师两名。评议小组收集学生或监护人提交的证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相关材料，按《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上报认定小组审核。

第六条 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学生资助工作认定小组
协调年级主任、分管主任及资助工作人员组成认定小组，汇总、审核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果，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按照《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实施细则》初步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和档次，上报学校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审核无异议后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并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第三章 认定依据与档次

第七条 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依据以下因素：

（一）家庭经济因素。主要包括家庭劳动力及职业状况、家庭财产及收入、家庭负担等情况。

（二）特殊群体因素。主要指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重点困境儿童、烈士子女、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等情况。

（三）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素。主要指校园地、生源地 经济发展水平、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等情况。

（四）突发状况因素。主要指遭受重大自然灾害、重大突发意外事件等情况。

（五）学生消费因素。主要包括学生消费金额、消费结构等情况。

（六）其它影响家庭经济状况的因素。

第八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可分为一般困难（一档）、困难（二档）和特殊困难（三档）。

认定评议小组认定时，参照济南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并考虑学生生源地不同地区经济差异情况作出如下困难认定：

（一）家庭经济收入略高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生活仍相对贫困的学生可认定为一般困难学生（一档）
（二）家庭经济收入低于或接近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但生活仍相对贫困的学生可认定为困难学生（二档）

（三）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认定为特殊困难：

1、脱贫享受政策家庭学生；

2、边缘易致贫家庭学生；

3、低保家庭学生；

4、特困救助供养学生；

5、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学生及残疾人子女；

6、烈士子女；

7、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8、重点困境儿童；

9、低保边缘家庭学生等特殊困难学生；

10、因其它原因（如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重大突发意外、家庭成员患重大疾病等）造成经济特别困难的家庭学生，这部分学生申请需提供困难证明材料。
第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不能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已经通过认定的，应取消其受助资格：

（一）隐瞒家庭经济实际情况、提供虚假信息的；

（二）由于家庭建房、购房、购车等原因造成家庭经济暂时困难的；

（三）由于生活奢侈浪费等原因造成生活暂时困难的；

（四）有其它不符合认定条件的。
第四章 认定程序

第十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学年进行一次，每学期按照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工作程序一般包括提前告知、个人申请、学校认定、结果公示、建档备案等环节。

第十一条 每学年开学前，各学校应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 提前做好资助政策宣传工作，向学生或监护人告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事项，并发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

第十二条 学生或监护人自愿提出申请，如实填报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并提供建档立卡、特困供养、城乡低保、 孤儿、重点困境儿童、烈士子女、残疾以及自然灾害、突发事件、 重大疾病等相关材料。

第十三条 评议小组收集学生或监护人提交的相关证明家庭经济困难情况的材料，结合学生日常消费行为等因素，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格，并按困难程度进行排序，报认定小组审核。

第十四条 认定小组汇总、审核评议小组提交的初步评议结果，统筹各评议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初步确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名单及档次，并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不少于2个工作日。公示时，严禁涉及学生个人敏感信息及隐私。

第十五条 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汇总、审核认定小组提交的初步认定结果，统筹各认定小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情况，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档次予以适当调整，并以适当方式、在适当范围内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六条 学校学生资助工作领导小组审核、批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名单及档次。

第十七条 各学校应建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并按 要求录入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信息系统。

第五章 监督与管理

第十八条 学校各部门，各班教师、家长、学生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全过程予以监督与指导，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第十九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中，各小组应加强学生资助信息安全管理，不得泄露学生资助信息。

第二十条 学校各级认定小组应严格工作制度，规范工作程序，认定工作人员应坚持原则，认真履责，做到公平、公正。

第二十一条 加强学生诚信教育，要求学生或监护人如实提供家庭经济情况，并及时告知家庭经济变化情况。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者，应及时取消其受助资格，收回资助资金，情节严重的追究当事人责任.

        济南市章丘区清照小学（公章）
2021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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